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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2023 年第 2 號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覆核審裁處  

----------------------------------------------------------------------------------------------------- 

 

有關海關關長根據《打撃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 615章) 第 30 條

所作決定事宜  

 

以及  

 

有關《打撃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第 615 章)第 59 條事宜  

 

----------------------------------------------------------------------------------------------------- 

 

亞洲外幣找換  

 

申請人  

 

及  

 

海關關長  答辯人  

---------------------------------------------------------------------------------------------------- 

 

 

審裁處：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主席) 

 

裁定日期：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裁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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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關關長 (“關長”)在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根據《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 “《條例》 ”)，拒絕亞洲外幣找換 ( “申請

人 ” )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次遞交的金錢服務經營者牌照申

請(申請最後註明的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申請人為此提出

本申請，要求覆核關長的決定。 

 

2.  初 步 會 議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行 ， 申 請 人 由

周 錫 藩先生 ( “周先生 ” )代表出席。本席作出指示，要求雙方採取多項

程序，為最終聆訊作好準備。關長已遵行該等指示；申請人在二零二

三年八月十七日依據本席的指示一份夾附若干手寫材料的手寫文件作

為其陳詞。該份文件亦包含申請人的同意書，表示同意由本席獨自處

理本申請。申請人之後再無遵從本席指示提交任何資料。 

 

3.  正式聆訊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進行，申請人並無應訊，

關長則由律政司的阮先生代表出庭。 

 

4.  本席向阮先生提出在申請人缺席的情況下應如何繼續審訊的

問題。阮先生與本席探討了三個方案：  

 

(1)  延期聆訊。  

(2)  以缺席聆訊為由直接駁回申請。  

(3)  在申請人缺席聆訊的情況下，繼續聆聽關長的證據和陳詞。 

 

5.  本席同意阮先生的意見，即認為根據本案的案情，首兩個

方案並不適用。就延期聆訊而言，沒有迹象顯示申請人因病或其他特

別理由而未能出庭；即使本席延期聆訊，亦沒有迹象顯示申請人屆時

會願意出庭。另外，直接駁回申請同樣不恰當，因為申請人並無法律

代表，而他也的確為進行聆訊採取了若干程序，例如提交陳詞和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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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處理方法表達意向。本席無法確定申請人缺席聆訊，等同他有意

放棄本申請。 

 

6.  在此等情況下，本席決定着手審理申請人和關長所提供的

書面材料、聆聽關長傳召的證人的證據，以及考慮關長的法律代表向

本席作出的口述陳詞。 

 

7.  關長傳召了兩名證人，分別是何若蘭女士和陳碧宜女士

( “陳女士 ” )。由於申請人沒有出庭，因此兩名證人並無接受盤問。本

席接納兩人的證供屬實。 

 

8 .  本席必須補充，本席在本案決定不直接駁回本申請，並不

表示在其他個案中，缺席申請聆訊(或初步會議)不能成為直接駁回申請

的充分理由。每宗個案必須按其事實作出考慮。 

 

事件經過  

 

9.  現根據不具爭議的文件和本席接納的證人證供，按時序列

出相關事件如下：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申請人提交金錢服務經營者

牌照申請。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先生到關長辦事處提交尚

欠的文件。  

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  周先生就牌照申請到關長辦

事處與陳女士會面。  

陳女士把能力評核 (“評核 ”)

邀請信交予周先生，請他在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後因

新冠疫情延期至二零二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出席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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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  關長通知申請人，周先生未

能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

日的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  

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發出便

箋，述明申請人用作經營業

務的檔位獲准許售賣與非食

物類乾貨相關的貨品，但不

包括經營金錢服務業務。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關長通知申請人，周先生未

能在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的

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而他

不會再獲邀參加評核。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周先生到關長辦事處與陳女

士會面，並在申請人的業務

計劃和打擊洗錢政策的定稿

上簽署。  

二零二二年十月七日  周先生到關長辦事處，在申

請表、申請人的業務計劃和

打擊洗錢政策文件上蓋上申

請人的印章。  

二零二三年一月六日  陳女士代表關長向申請人發

出擬拒絕申請通知書，當中

列舉三個拒絕理由： (i)周先

生未能在評核中取得合格成

績； (ii)申請人的業務計劃和

打擊洗錢政策沒有遵從相關

指引；以及 (iii) 申請人未獲

准在其業務處所經營有關業

務。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周先生與陳女士通電話，在

談話間告知陳女士再沒有其

他材料或資料提供。  

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  關長決定拒絕牌照申請。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申 請 人 申 請 覆 核 關 長 的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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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長的陳詞  

 

10 .  簡言之，關長表示應基於下列理由拒絕牌照申請：  

 

(1)  周先生未能在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  

(2)  申請人的業務計劃和打擊洗錢政策沒有遵從相關指引，而申

請人亦未能訂立有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  

(3)  申請人的業務處所並不適合用作經營金錢服務。  

 

本席的決定  

 

11 .  本席基於以下理由接納關長的陳詞，並會駁回本覆核申請。  

 

12 .  關長已發出下列有關發牌和牌照續期的指引：  

 

(1)  二零一二年四月發出 (其後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修訂 )的《牌照

指引》。  

(2)  二零一八年四月發出的《有關適當人選準則的指引》。  

(3)  二零二零年一月發出的《有關適當人選準則的補充指引》。  

(4)  二零二零年一月上載的《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申請人／持牌

人遞交業務計劃的指引》。  

(5)  《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申請人／持牌人遞交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金籌集政策的指引》。  

 

13 .  上述指引和《條例》的綜合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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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長須信納下述情況，方可批給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  

(a)  如申請人是獨資經營者，該名經營者屬適當人選；以

及  

(b)  如有關申請是在特定處所經營金錢服務，則該處所適

合用作經營該服務。  

(2)  關長衡量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可考慮該人有否遵從《牌照

指引》，以及有否訂立有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制度。  

(3)  如申請人的高級管理層(如申請人屬獨資經營者，則為該經營

者)未能在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或未有根據相關指引的要求

提供業務計劃或打擊洗錢政策，關長可拒絕有關申請。  

 

14 .  本席考慮上述各點後，不信納周先生是《條例》所指的適

當人選。  

 

15 .  首先，他未能在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本席不信納他具備

所需技能、知識、經驗和專業意識。  

 

16 .  其次，本席審視了申請人提交的打擊洗錢政策和業務計劃。

該等文件極為簡略、敷衍了事，一如關長陳詞所言未能符合相關指引

的最基本要求。舉例來說，申請人的打擊洗錢政策雖有參照《金錢服

務經營者牌照申請人／持牌人遞交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政策

的指引》所列要點，但當中部分欄目僅填上 “不知道”。  

 

17 .  同樣基於上述原因，本席不信納申請人已訂立有效打擊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  

 






